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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會工商事務委員會 

2019年 10月 29日 

 

行政長官 2019年施政報告 

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

有關內地合作與台灣事務的政策措施 

 

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發言要點 

 

 

主席： 

 

 行政長官於 10月 16日發表了 2019年施政報

告，今天我希望向委員簡介政制及內地事務局有關內

地合作與台灣事務的相關措施。 

 

粵港澳大灣區發展 

 

2. 中央政府在今年 2 月 18 日公佈《粵港澳大灣

區發展規劃綱要》（《規劃綱要》），標誌着大灣區建設

進入全面開展落實的重要階段。特區政府會按照《規

劃綱要》的指導方向，在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擔當牽

頭和引領的重要角色。 

 

3. 在「一國兩制」下，香港在粵港澳大灣區的

角色以及優勢十分清晰。香港是高度開放和國際化的

城市，擁有開放便利的營商環境及優質的專業服務。

此外，香港擁有具雄厚科研能力的頂尖大學、完善知

識產權保護、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等優勢。憑藉我們與

立法會 CB(1)77/19-20(02)號文件 
(只備中文本) 

LC Paper No. CB(1)77/19-20(02) 
(Chinese version only) 

 



 

2 

世界接軌的制度及國際級專業人才，香港絕對有足夠

條件與世界其他地區競爭。 

 

4. 與此同時，香港參與大灣區的發展，將

可創造更廣闊和優質的空間，使市民在生活及事

業發展方面有更多選擇。 

 

5. 特區政府未來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重點

工作包括：（一）鞏固和提升香港國際金融、航運、貿

易中心和國際航空樞紐的地位；（二）建設國際科技創

新中心；（三）加強大灣區內城市互聯互通；（四）為

優勢範疇開拓發展空間；（五）推動青年創新創業；及

（六）充分用好香港的國際聯繫和國際網絡，向海外

推廣粵港澳大灣區，吸引資金和人才落戶大灣區。 

 

國家「十三五」規劃 

 

6. 《「十三五」規劃綱要》進一步確立香港在國

家整體發展中的重要功能定位。《港澳專章》明確表示

要發揮香港獨特優勢，提升香港在國家經濟發展和對

外開放中的地位和功能，包括支持香港鞏固和提升國

際金融、航運、貿易三大中心地位，強化全球離岸人

民幣業務樞紐地位和國際資產管理中心功能，推動融

資、商貿、物流、專業服務等向高端高增值方向發展。 

 

7. 《港澳專章》同時提出支持香港發展創新及

科技事業，培育新興產業，以及建設亞太區國際法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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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解決爭議服務中心；強調深化内地與港澳合作，支

持香港參與國家雙向開放、「一帶一路」建設；並支持

加快前海、南沙、橫琴等粵港澳合作平台建設，支持

港澳在泛珠三角區域合作中發揮重要作用，以及推動

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表述。 

 

8. 由政務司司長主持的「與內地合作督導委員

會」將繼續督導和統籌政策局及部門，積極落實《「十

三五」規劃綱要》下各項涉港政策措施。 

 

川港、滬港、京港和泛珠三角地區合作 

 

9. 特區政府積極發揮「促成者」和「推廣者」

的角色，透過不同區域合作平台，與內地各省市及自

治區開展務實合作，提升合作水平。具體工作包括於

2018 年與四川省確立了川港高層合作新機制，與上海

市、北京市和福建省召開了合作機制下的會議，以及

積極參與泛珠三角區域合作活動，深化與相關內地省

市及自治區在商貿、金融、創新科技、創意產業及青

年交流等領域的合作。 

 

10. 除上述的高層雙邊合作機制外，我們會繼續

透過駐內地的 5 個辦事處和 11 個聯絡處，加強與內地

其他區域的合作，促進香港與內地在經貿、文化、金

融、創科、專業人才培訓等多方面的交流合作，為兩

地人民開拓更廣闊的發展空間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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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. 基於資源分配和工作優次考慮，特區與內地

其他區域的合作會通過務實、「成熟一項推一項」的方

式進行，不拘泥於制度形式。 

 

港台關係發展 

 

12. 特區政府會繼續透過「港台經濟文化合

作協進會」和「台港經濟文化合作策進會」的非

官方平台，務實推動港台交流。 

 

13. 我們在台灣設立的香港經濟貿易文化辦

事處，亦將繼續進行推廣及與在台港人港商聯

繫。  

 

14. 我們會繼續推動香港與台灣在經貿及文

化等領域的交流合作。  

 

便利港人在內地發展的措施 

 

15. 自 2017 年 8 月，中央有關部門推出多項便利

港人在內地發展的政策措施，包括允許在內地就業的

港澳人士繳存住房公積金；全面取消港澳人員在內地

就業需辦理許可的要求；以及在火車站設置可識讀回

鄉證的自動售取票機。 

 

16. 中央公布的《港澳台居民居住證申領發放辦

法》於 2018 年 9 月 1 日起正式實施，讓在內地居住並

符合資格的香港居民申請領取居住證。持證人可在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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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的居住地依法享有多項權利、基本公共服務和便

利，涵蓋就業、教育、醫療、旅遊、金融等日常生活

範疇。 

 

17. 今年 5 月，為進一步便利港澳居民使用港澳

居民來往內地通行證（俗稱「回鄉證」）在內地享有政

務和公共服務及辦理個人事務，國家移民管理局宣布

建立出入境證件身份認證服務平台。有關內地單位將

推動相關政府部門、機構和企業使用該平台，實現港

澳居民來往內地通行證在交通運輸、金融、通訊、教

育、醫療、社保、工商、稅務、住宿等領域的便利化

應用。 

 

18. 特區政府駐內地辦事處會繼續透過不同渠道

發放有關便利措施的資訊。內地辦事處亦積極透過與

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（港澳辦）及內地相關部門的

日常聯繫，反映港人訴求，爭取為港人在內地求學、

工作和生活提供更多便利，並推動相關措施在地方層

面落實到位，以助港人把握國家發展帶來的機遇。 

 

 

 

 

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

2019 年 10 月 

 

 


